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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一、规划调整完善的背景和原因 

（一）规划调整完善背景 

国土资源部于 2014年 11月召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视频会议，会议指出：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一系列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落实最严格

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节约用地制度的根本要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和加

快建设法治国土的客观要求。 

为扎实做好全省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完善工作，严格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切实

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15 年印发《全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粤府函〔2015〕45号）全

面部署全省开展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并于 2016 年正式下达各地级市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及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2016年 12月，经湛江市人民政府同意，市国土资源局印发《关

于下达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主要调控指标调整

分解方案的通知》（湛国土资（规保）〔2016〕748 号），下达各县区

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及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推进全市规

划调整完善工作。在此背景下，赤坎区按照国家、广东省及湛江市相

关文件要求，全面开展现行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全面落实耕地保有量

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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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调整完善原因 

《湛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在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实施土地

用途管制、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规划积极引导建设用地空间布局，较好地保障了城镇、工业和基础设

施用地需求，有效地促进了全区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土地利用社会、

经济、生态综合效益明显。 

“十三五”时期是赤坎区加快“首善之区”建设的重要时期，全区将

重点围绕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提高民生保

障水平、促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同时随着

经济新常态等战略部署实施，土地利用需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土

地利用和管理方式等也必将随着发生变化，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新的发展

需求。 

因此，在规划实施中期阶段，对用地布局进行全面的调整完善，

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统筹管控能力，发挥土地

持续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用地新需求，推动

土地利用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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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调整完善的依据与原则 

（一）规划调整完善的依据 

1、法律法规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 

（2）《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12月 27日国务院令第 257

号）； 

（3）《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条例》（2008年 11月）； 

（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43 

号）。 

2、相关规划 

（1）《广东省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2）《湛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3）《赤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4）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规划。 

3、规范性文件 

（1）《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期评估工

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3〕25号）； 

（2）《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国土资厅函〔2014〕

1237号）； 

（3）《广东省深入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建设工作方案》

（国土资函〔2013〕371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4 
 

管理规定的通知》（粤府办〔2013〕3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

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45号）； 

（6）《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完善技术指南>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5〕88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

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号）； 

（8）《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

善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2017〕59号）； 

（9）《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 106 个重点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5〕101号）； 

（10）《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抓紧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有关

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电〔2016〕54号）； 

（11）《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重点城市周边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任务论证审核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6〕3

号）； 

（12）《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粤国

土资耕保发〔2014〕132号）； 

（13）《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

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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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厅转发国土资源部 农业

部关于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

发〔2016〕109号）。 

4、技术规范 

（1）《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3-2010）； 

（2）《县（区）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3）《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 

（4）《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0-2009）； 

（5）《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1-2009）； 

（6）《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09）； 

（7）《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 

1026-2010）； 

（8）《广东省县级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标准》（2010年修订）； 

（9）《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开展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的通

知》（国土资厅发〔2013〕38号）及其他数据库建设的相关要求； 

（10）《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 

5、其他相关文件 

（1）《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调整方案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2016〕122号）； 

（2）《关于下达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主要

调控指标调整分解方案的通知》（湛国土资（规保）〔2016〕748号）； 

（3）《湛江市国土资源局 湛江市农业局关于赤坎区全域永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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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划定方案论证审核意见的函》（湛国土资（规保）〔2016〕857

号）。 

（二）规划调整完善的原则 

1、严守底线、保护资源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确

保粮食安全。坚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保护林地、草地、湖泊、湿地

等生态用地，切实解决城市建设占用优质耕地问题，确保生态安全。 

2、合理配置、节约集约 

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统

筹耕地保护、城乡发展和生态建设，合理配置各类各业用地，调整优

化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整合土地管理政策，大力推进“三旧”改造，

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

置和利用效率。 

3、统筹城乡、突出重点 

在坚持统筹安排的基础上，重点做好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建设

用地布局调整优化，严格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防止城市无序扩张。按

照保护优先、数量质量并重的要求，对现有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以及空间布局作适当调整；对于建设用地调整，以布局优化为主，结

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统筹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合理保障各项

建设用地需求。 

4、多方衔接、标准先行 

加强沟通衔接，确保各级规划指标调整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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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先行，提前对接相关规划标准，切实加强与主体功能区划、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衔接，逐步实

现“多规”融合，深入推进规划调整完善工作。 

三、规划调整完善范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范围为赤坎区行政区内的全部土地，包括中华

街道、寸金街道、中山街道、民主街道、沙湾街道、南桥街道、北桥

街道、调顺街道、泉庄街道（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辖）等。2014

年全区土地面积为 6196公顷；规划通过围填海造地增加土地面积 15

公顷，至 2020年土地总面积为 6211公顷。 

四、规划调整完善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10-2020年，规划远期目标年为 2020年。 

五、规划调整完善基数 

规划调整完善土地利用基础数据采用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

数据，并参照现行规划和有关文件要求进行基础数据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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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行规划实施情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及基数转换 

（一）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采用赤坎区 2014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详见下表： 
表 2-1  赤坎区 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土地总面积 6196 

农用地 

耕地 556 

园地 221 

林地 441 

牧草地 0 

其他农用地 803 

农用地合计 2021 

建设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2738 

农村居民点 306 

采矿用地 35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 

交通水利用地 361 

其他建设用地 441 

建设用地总量 3881 

其他土地 

水域 180 

自然保留地 114 

其他土地合计 294 
 

（二）规划基数转换 

现行规划基础数据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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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9〕51号）、

等文件要求进行转换，其中将 118公顷城市用地转化为 117公顷林地、

1 公顷园地；将 2 公顷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转换为林地；将 42 公顷

的水库水面转换为坑塘水面。其余各项地类均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与土地规划用途分类一一对应转换。规划调整完善基数转换的范围与

现行规划保持一致，转换后赤坎区 2014年土地规划基数如下表所示： 
表 2-2  赤坎区 2014年土地规划基数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土地总面积 6196 

农用地 

耕地 556 

园地 222 

林地 560 

牧草地 0 

其他农用地 845 

农用地合计 2183 

建设用地 

城乡建

设用地 

城镇建设用地 2620 

农村居民点 306 

采矿用地 35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0 

交通水利用地 319 

其他建设用地 439  

建设用地总量 3719 

其他土地 

水域 180 

自然保留地 114 

其他土地合计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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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行规划执行情况 

（一）现行规划各项土地调控指标 

《湛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

“现行规划”）于 2011 年经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以《关于湛江市赤坎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的批复》（粤国土资规划函〔2011〕

1068号）批准同意。根据现行规划，至 2020年全区土地利用主要调

控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2-3  赤坎区现行规划主要调控指标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2020年 类型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172 约束性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0 约束性 

建设用地总规模 4155 预期性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138 约束性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797 预期性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 1017 预期性 
 
（二）现行规划主要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对比 2014 年土地利用现状，赤坎区规划期间不承担基本农田保

护任务，现状耕地面积 556公顷，落实了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

此外，建设用地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均在 2020 年指标控制范围

之内。 
表 2-4  赤坎区现行规划指标执行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标 2014年 2020年 执行情况 

耕地保有量 556 172 完成保护任务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0 0 完成保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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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总规模 3881 4155 未突破指标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079 3138 未突破指标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773 2797 未突破指标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802 1017 未突破指标 
 
规划实施以来，全区在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耕地保护和土

地监察等方面均有了较好的管理成效，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有效

保护了耕地和基本农田，通过整合利用土地资源、调整用地布局，在

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促进赤坎区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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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行规划主要指标调整 

一、上级规划下达指标 

根据《关于下达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主要

调控指标调整分解方案的通知》（湛国土资（规保）〔2016〕748号），

湛江市下达赤坎区耕地保有量指标为 30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293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48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3471

公顷，与现行规划指标对比情况详见下表： 
表 3-1  规划调整完善前后赤坎区规划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调整前 

耕地保有量 172 300 128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0 293 293 

建设用地总规模 4155 4489 33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3138 3471 333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二、指标调整情况 

（一）耕地保有量 

根据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指标，按照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实有

耕地数量稳定、质量不下降的要求，到 2020 年，赤坎区与现行规划

对比，调整后耕地保有量指标增加 128公顷，  
表 3-2  规划调整完善前后赤坎区耕地保有量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耕地保有量 

调整前 调整后 指标变化 

赤坎区 172 300 128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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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按照基本农田数量和布局基本稳定、优质耕地优先保护的要求，

将现状优质耕地优先划定为基本农田，赤坎区与现行规划对比，调整

后赤坎区至 2020年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增加 293公顷。 
表 3-3  规划调整完善前后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调整前 调整后 指标变化 

赤坎区 0 293 293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三）建设用地规模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

效率”的要求，实行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

地集约化程度，规划至 2020年，赤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489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为 3471 公顷。与现行规划对比，调整后赤坎区至

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334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 333

公顷。 
表 3-4  规划调整完善前后赤坎区建设用地指标对比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建设用地总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减

调整前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减

调整前 

赤坎区 4155 4489 334 3138 3471 333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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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耕地保护 

（一）耕地数量 

2014 年赤坎区耕地总面积 556 公顷，无可调整地类，符合上级

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任务（300公顷）。按照现行规划，全区规划至 2020

年耕地面积 470公顷；规划调整完善后，至 2020耕地面积 430公顷。 

（二）耕地空间分布 

赤坎区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北桥街道和南桥街道，少量分布于调顺

街道。规划调整完善后，至 2020 年规划耕地布局与现状耕地基本保

持一致，有利于维持现状耕地稳定性，保护现有耕地。 

 
图 4-1  赤坎区规划耕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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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地质量 

根据赤坎区 2014 年耕地质量等级评定结果，全区耕地质量等别

（国家利用等，下同）涉及 4-6等，其中 4等 226公顷，占比 40.65%；

5等 295公顷，占比 53.06% ；6等 35公顷，占比 6.29%。 
表 4-1  赤坎区现状耕地质量情况表 

单位：公顷、% 

耕地质量等别 面积 比例 

4 226 40.65 

5 295 53.06 

6 35 6.29 

合计 556 100 
 
（四）耕地占补平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广东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赤坎

区耕地数量不减少，强化源头管理，严格控制建设占用耕地，按照《广

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大耕地提质改造力度严格落实占补平衡的通

知》（粤国土资规字〔2016〕2 号）等文件要求，规划期间各类非农

业建设坚持不占、少占耕地，特别是避让水田等优质耕地；同时充分

发挥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约束作用，切实做到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确保规划期间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一）永久基本农田数量 

现行规划实施期间，赤坎区不承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结合湛江市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核实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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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及赤坎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1，全区共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 309公顷（其中城市周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293公顷），落

实上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93公顷。 

（二）永久基本农田结构及质量 

调整后，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中水田面积 179公顷，占比 57.93%；

旱地面积 130公顷，占比 42.07%。 
表 4-2  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情况表 

单位：公顷、% 

 
根据 2014 年耕地质量等级评定结果分析，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

涉及的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为 4-6等，其中 4等耕地 117公

顷，占比 37.86%；5等耕地 167公顷，占比 54.05%；6等耕地 25公

顷，占比 8.09%。 
表 4-3  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利用等别表 

单位：公顷、% 

耕地质量等别（国家利用等） 面积 比例 

4 117 37.86 

5 167 54.05 

6 25 8.09 

合计 309 100 
 

                                                             
1 赤坎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于 2017年 1月 3日通过湛江市农业局和国土资源局联合论证审核（《湛

江市国土资源局 湛江市农业局关于赤坎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论证审核意见的函》（湛国土资（规

保）〔2016〕857号））。 

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比例 

耕地 309 100 

其中 
水田 179 57.93 

旱地 130 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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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久基本农田空间分布 

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位于西北部及西南部，主要包括交通沿线及

城镇周边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有利于维护现状耕

地的稳定性，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为促进农

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资源基础。 

 
图 4-2  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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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调整情况 

一、已审批和已预审建设用地落实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赤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 4489 公顷，新增指标

优先落实已审批和已预审的建设用地，已预审项目及已报批项目名称

一致的，以报批用地范围落实建设用地规模。 

经核查已报批用地均已落实建设用地规模，主要包括已批准的城

镇批次用地及“三旧”改造项目等。 

二、建设用地复垦区调整情况 

（一）现行规划建设用地复垦区范围 

现行规划编制时，为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通过对现状建设用

地进行复垦落实规模。经核查赤坎区现行规划数据库，赤坎区共有 1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复垦为农用地，位于调顺街道调顺村。 

（二）建设用地复垦区的调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综合考虑赤坎区实际发展情况，将现行规划复

垦区重新调整为建设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另外，将赤坎水库饮用

水源保护区内已变更的公路及村庄用地纳入为赤坎区新调入复垦区，

调整后，赤坎区建设用地复垦区面积为 4公顷。 

三、“三旧”改造安排 

赤坎区作为湛江市中心城区的“老城区”，在不突破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总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推进

"三旧"改造工作，实现建设用地“二次开发”，计划实施“三旧”改造面

积 2221公顷，包括旧城镇、旧厂房以及旧村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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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三旧”改造，合理安排工程改造空间、时序以及改造模

式，盘活存量、闲置及低效建设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一

步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人居环境，改善城乡面貌，完善城市功能和提

升城市形象，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文化繁荣的新赤

坎。 

四、围填海改造情况 

为了促进赤坎区经济发展，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本着“不是必须

临海建设项目，坚决不允许围海造地，严格保护海岸线资源”的原则，

适度围海造地，缓解土地资源紧缺造成的矛盾。相较基期年（2014

年），本次调整完善后规划至 2020年，赤坎区通过围填海造地新增土

地 15公顷，9公顷已纳入 2015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其中规划城乡

建设用地 11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4公顷。 

五、预留建设用地情况 

根据《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粤府函〔2015〕

45号）的相关要求，结合赤坎区实际用地情况，预留 10公顷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占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 2.99%），重点保障尚未确定选

中的省市重点项目，宅基地、留用地等农村建设和编制村土地利用规

划所需的建设用地空间。 

六、建设用地结构调整情况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现行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调整为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共计 12公顷，经核查 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成果，

不涉及现状城乡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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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发区、产业园区用地调整情况 

赤坎区内不涉及产业转移园，但区内涉及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核查，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用地范围内涉及建设用地总规模 315公

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97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等非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8 公顷，在本次规划调整完善中不涉及建设用地

规模调出及布局调整。 

八、重点项目、重大平台用地情况 

赤坎区不涉及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省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45 家县级综合性医院升级建设、粤东西北振兴发

展工作现场办公会等涉及的重点项目、重大平台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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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间布局调整情况 

一、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调整情况 

为加强对建设用地的空间管制，按照保护资源与环境优先，有利

于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结合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安排，对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进行调整。 

1、允许建设区 

在现行规划划定的允许建设区基础上对赤坎区城乡建设用地布

局进行优化。布局调整后，全区划定允许建设区面积 3461 公顷，占

土地总面积的 55.73%，主要位于赤坎区已建成区（湛江市中心城区）

及北部园区。 

2、有条件建设区 

调整后，全区划定有条件建设区面积 654公顷，占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的 18.90%，占土地总面积的 10.53%，主要分布在建成区周边，

城镇预期发展用地。 

3、禁止建设区  

调整后，全区划定禁止建设区 84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 1.35%，

主要包括赤坎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 

4、限制建设区 

将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外的区域划为限制

建设区。调整后，全区划定限制建设区面积 2012 公顷，占土地总面

积的 32.40%。 

调整前后全区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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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赤坎区规划调整完善前后管制分区变化情况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 

赤

坎

区 

调整前 3108 603 84 2406 

调整后 3461 654 84 2012 

变化情况 353 51 0 -394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二、土地用途分区变化情况 

根据赤坎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乡扩展边界，以土地适宜

性评价为基础，同时结合区域内土地资源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按照规划主导用途，将全区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地区和生

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1、基本农田保护区 

全区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32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18%，分

布在北桥街道和南桥街道。 

2、一般农地区 

全区划定一般农地区面积 887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4.28%，

主要分布在北桥街道、南桥街道和调顺街道。 

3、林业用地区 

全区划定林业用地区 341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51%。 

4、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全区划定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 3456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55.64%，主要是湛江市中心城区的建成区及少量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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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工矿区 

全区划定独立工矿区面积 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10%，主要

分布在北桥街道新坡村。 

6、风景旅游用地区 

全区划定风景旅游用地区 50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0.81%，主

要分布在寸金公园周边地区。 

7、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全区划定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8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1.35%，

主要包括赤坎水库水源保护区。 
表 6-2 赤坎区规划调整前后土地用途分区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 

指标 基本农田
保护区 

一般农
地区 

林业用
地区 

城镇村
建设用
地区 

独立工
矿用地
区 

风景旅
游用地
区 

生态环
境安全
控制区 

调整前 0 1347 431 3102 6 51 84 

调整后 322 887 341 3456 6 50 84 

变化 322 -460 -90 354 0 -1 0 

注：表中负数代表减少，正数代表增加。 
 

三、中心城区调整情况 

（一）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控制范围与现行规划保持一致，

未作调整，面积 5845公顷。 

现行规划中，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013 公顷，其中城乡

建设用地 2993公顷，城镇工矿用地 2714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

用地 1020公顷。 

通过与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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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进行衔接，赤坎区统筹安排辖区内建设用地规模。调整后中心城

区范围内建设用地总规模 4260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 3336公顷，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制在 3025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924

公顷。 

涉及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规模调整时，注重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协

调。一是，充分与《赤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相协调，重点保障“十三五”重点建设项目的用地需求，完善建

设用地布局。二是，加强与《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确定的中心城区空间布局的协调，从城镇发展方向、中心城区用地布

局及用地规模等方面与城市规划相协调，充分发挥县城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交通枢纽和工业等优势。三是，以《湛江市环境保护规划

（2006-2020年）》为指导，使中心城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及划定的相应

用途区和禁止建设区与湛江市环保规划相协调，使水源保护区落实到

具体地块，确保生态用地受到保护。 

（二）中心城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调整 

为强化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管制，将中心城区土地划为允许建设

区、有条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各区管制规则参照全

区相应分区的管制规则实施。 

1、允许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主要包括中心城区控制区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区域。

调整完善后，划定允许建设区面积为 3336 公顷，占中心城区控制区

土地总面积的 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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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条件建设区 

在充分考虑城镇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在允许建设区外

划定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调整的弹性空间。调整完善后，划定有条

件建设区面积为 536公顷，占中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9.17%。 

3、禁止建设区 

调整完善后，赤坎区划定的禁止建设区全部位于中心城区，面积

84公顷，占中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1.44%，主要包括赤坎水库

饮用水源保护区一、二级的水域、陆域及水源涵养保护林带。 

4、限制建设区 

中心城区控制区范围内，将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

设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划入限制建设区。调整完善后，划定限制建设区

面积 1889公顷，占中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32.32%。 

（三）中心城区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为协调中心城区土地利用，将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

农地区、林业用地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风景旅游用

地区和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等土地用途分区，各区管制规则参照全区

土地用途分区管制规则实施。 

1、基本农田保护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242公顷，占中心城

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4.14%。 

2、一般农地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一般农地区 796公顷，占中心城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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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13.62%。 

3、林业用地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林业用地区面积 304公顷，占中心城

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5.20%。 

4、城镇村建设用地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城镇村建设用地区面积 3334 公顷，

占中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57.04%。 

5、独立工矿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独立工矿区面积 2公顷，占中心城区

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0.03%。 

6、风景旅游用地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风景旅游用地区面积 49 公顷，占中

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0.84%。 

7、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调整完善后，中心城区划定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 84 公顷，

占中心城区控制区土地总面积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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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点项目安排情况 

完善城乡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断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与布

局，以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和人居环境发展水平为目标，在严格控

制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重点保障工业项目、交通项目、旅游项目

以及社会民生项目等建设用地需求。 

一、工业项目 

重点落实新坡工业园区项目，扎实推进园区的开发建设，保障园

区近期发展用地需求，并为远期发展预留空间。 

二、交通项目 

重点保障西城快线(北站路至疏港大道段)道路排水工程、西连接

线大型综合公交站场项目、调顺船厂搬迁项目、湛江市交通投资有限

公司拟建道路项目、海西快线、源珠路所需用地，完善市政道路及交

通体系构建。 

三、旅游项目 

重点建设赤坎区明耀松林度假村旅游项目，为城市居民提供休

闲、放松和娱乐为主的休闲方式。 

四、其他项目 

重点保障西城东水质净化厂、保利西海岸（湛江水上运动中心）

项目、湛江市报废汽车拆解项目(东山旧砖厂)、湛江市土地储备管理

中心项目、湛江新坡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坡华南农贸物流城、湛江市

东昇环保生物柴油科技有限公司、消防站等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落

实福建村、双港村、调顺村、文章村等留用地所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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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一、与现行规划的衔接情况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赤坎区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合理控制了

建设用地总量，有效保护了优质耕地，全区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

耕地保护、土地监察等方面均有了较好的管理成效；同时，通过整合

利用土地资源、调整用地布局，在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

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在保持赤坎区现行规划总体布局稳定的前提

下，结合赤坎区“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城市发展方向及重

大项目需求，调整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二、与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情况 

湛江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成果下达赤坎区规划期间耕

地保有量 300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293 公顷，建设用地总规模

4489 公顷。赤坎区规划调整完善后，基本农田不低于保护任务，耕

地面积不低于耕地保有量，建设用地总规模及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均未

突破下达指标。本次赤坎区规划调整完善后，其余各项调控指标与下

达指标完全一致。 

三、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情况 

《赤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

围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积极实施以基础设施、产业

园实施区、城市扩容提质、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港口物流业，坚持

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各项重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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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依托“一园两城三圈”等平台，加快推进园区、

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现代产业项目、先进制造业项目以及现代农业

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等重大项目。 

本次赤坎区规划调整完善中注重落实基础设施项目用地、社会事

业项目用地以及现代产业项目等用地需求，保障了交通、能源、水利、

社会事业以及各项重大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因此，赤坎区规划调整

完善成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一致。 

四、与城市规划的衔接情况 

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调主要体现在用地布局的协调

上，主要与《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相关规划协调。

根据《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湛江市城市空间以“南

拓、东进、北联、西优”为发展方向，新区开发与旧城更新并举，推

进城区扩容提质、拥湾发展，构建“一湾、两岸、四轴、五岛、六中

心、七组团”2的生态型海湾城市新格局。规划近期年重点发展区域包

括战略发展地区、优先更新地区和重点生态地区，其中优先更新地区

包括赤坎、霞山老城“三旧”改造区，湛江港一区（霞山港区）、调顺

港区等老港区，寸金桥、三民路、中山路等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以及

人民大道两侧标志性地区。 

赤坎区位于“七组团”中的麻章——赤坎组团，“四轴”中的北联同

                                                             
2 “一湾、两岸、四轴、五岛、六中心、七组团”：“一湾”指环湛江湾城市核心功能区；“两岸”指以
湛江湾为界，包括海湾西岸、海湾东岸；“四轴”指东进城市发展轴、南拓产业发展轴、西优综合发展轴

和北联同城化发展轴；“五岛”指东海岛、南三岛、特呈岛、硇洲岛和南屏岛等五个岛屿，培育国际滨海

旅游示范区；“六中心”指六大市级专类公共服务中心，包括商务中心、体育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

心、行政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七组团”指围绕湛江湾形成七个城市功能组团，包括海湾西岸的麻章-

赤坎组团、霞山组团、宝满港区产业组团，海湾东岸的海东新区组团、坡头功能组团、南三岛旅游服务组

团，以及海湾南岸的东海岛工业新城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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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化发展轴，同时是湛江市近期重点发展区。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按照

赤坎区发展定位和实际用地情况，与城市规划进行协调衔接，在不突

破相关指标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各项建设用地规模，有效保障近几年

内城市发展用地。因此，湛江市赤坎区规划调整完善成果能够与城市

总体规划协调一致。 

 
图 8-1  湛江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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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环境保护规划的衔接情况 

本规划调整完善方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为依据，符

合相关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方案依据上级规划的

指导思想、原则及下达各项主要调控指标等进行编制，以《湛江市环

境保护规划（2006-2020）》等为指导，生态环境建设及划定的相应用

途区和禁止建设区与湛江市环保规划相协调，使生态保护区落实到具

体的水库、湿地等，确保生态用地受到保护。 

此外，以全区土地利用现状、未来的发展趋势、产业结构与布局

等为基础，充分考虑土地利用规模与布局调整、土地整治工程和重点

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加大土地生态建设和水土流失治理力度

等，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和谐发展。规划方案与相关法律

法规及环境规划目标等是协调一致的。 

六、与交通规划的衔接情况 

方案以《湛江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三五”规划》为依据，

与交通建设方案提出的“完成区域支线网公路建设项目及县道改造项

目”的建设目标相协调。根据交通规划所反映的交通建设重点项目，

核算其项目数量、等级、里程、项目用地面积及位置，从而更好地安

排规划期间交通运输用地的规模与布局，促进赤坎区逐步形成对外、

对内便捷的交通网络，改善全区的生产生活环境。 

七、与矿产资源规划的衔接情况 

本方案与《湛江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 年）》（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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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充分衔接，矿产资源规划所确定的开采地块土地利用类型大部

分为城镇村建设用地区、林业用地区和独立工矿用地区，基本符合相

关用途管制要求；部分基本农田保护区和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涉及的

矿产资源均纳入禁止开采区，按照相关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

事挖砂、采石、采矿等或者破坏土地的活动。因此，规划调整完善方

案与矿产资源规划目标协调一致。 

八、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情况 

本方案充分考虑与电网电力、农业、旅游业、教育事业、水利、

林业等各行业规划的衔接，如：参照《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现代农业发

展规划（2016-2020 年）》，合理布局区域内一般农地区及建设项目用

地；参考《湛江市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赤坎区林业用地区

布局；参考《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根据水利项目合理安排水

工建设用地；参照《湛江市旅游产业发展提升规划》，合理安排风景

旅游用地，对其进行用途管制并制定相应的管制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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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规划调整完善影响评估 

一、规划调整完善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重点落实国家、广东省以及湛江市对耕地和基

本农田保护、土地利用等的新要求，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落

实赤坎区“十三五”期间急需建设的重点项目规模。相较现行规划，调

整后，规划期末赤坎区农用地减少 296公顷，其中耕地减少 22公顷，

园地减少 2公顷，林地减少 98公顷，其他农用地减少 174公顷；建

设用地增加 334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加 363公顷，交通水利及

其他建设用地减少 29公顷；其他土地减少 28公顷。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有利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土地利用

空间。规划调整完善后，至 2020年，全区农用地比重调整为 25.09%，

耕地比例调整为 6.92%，其他土地比重调整为 2.63%；建设用地比重

调整为 72.28%，满足“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建设的用地需求，有利

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规划调整完善对土地利用布局的影响 

本次规划调整完善工作坚持“严守底线、保护资源；合理配置、

节约集约；统筹城乡、突出重点；多方衔接、标准先行”原则，统筹

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战略部署的

用地需求，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和土地资

源配置，发挥土地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方案优先将城市周边及交通沿线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优先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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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永久基本农田，维护现状耕地的稳定性，实现基本农田应保尽保、

保优保质，实现数量与质量并重、既保数量又保质量的目标。同时，

将现行规划中土地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地块，在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

中和实地上都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用途、未经批准为建设用地、近期

没有开发建设任务的地块调出建设用地规模，并将其布局在已确定重

点项目或选址、近期急需开发建设的地块范围内，进一步保障重点项

目用地需求，提高土地资源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发挥土地宏观

调控作用。 

三、规划调整完善对环境的影响评估 

（一）环境现状与目标 

1、环境现状特征 

赤坎区位于湛江市中心城区北部，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热带北缘，

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阳光充

足，盛吹东风，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 22.8-23.5℃，年均降雨量 1596

毫米，年均日照时数为 1927.7小时。 

赤坎区位于湛江市中心城区北部，环境空气质量保持优良，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年均浓度值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一级标准；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优，赤坎水厂地

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Ⅱ类水质要求；

境内共有 7条河溪，分别为北桥河、南桥河、赤坎江、百姓河、文保

河、赤坎溪、水沟涌、寸金渠，水质良好，部分河段轻度污染；全区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昼间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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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昼间二级标准值，声环境质量处

于“较好”级别。 

2、环境面临压力及问题 

（1）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对环境造成压力 

随着海田物流产业园、海田国际车城、东盟城、商业经济圈的建

设完善以及工业产业的入驻发展，赤坎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

随之而来的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给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如何在

保持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挥生态资源优势，成为赤坎区日后发

展中考虑的问题。 

（2）污水排放给环境造成压力 

赤坎区境内水体众多，河流、坑塘分布密集，同时，区内赤坎水

库是湛江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及灌溉水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废水排

放量的增加，对污水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现有的环境污染治理

手段的落后，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流等自然水体，造成对水体

的污染和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给赤坎区环境保护造成压力。 

3、环境保护目标 

规划期间，以湛江生态市建设和“创模”工作为契机，坚持生态保

护与污染防治并重，进一步优化本地区环境功能区划，有效控制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环境保持良好；强化工业污染控制，主要污染

物排放得到持续有效控制，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进一步加快污水

处理、垃圾综合处理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流域、河涌的综合整

治，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重要江河湖库、饮用水源水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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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全面达标，城市环境质量主要指标达到“创模”要求

和生态建设要求；逐步开展农村生活和农业污染源的治理工作，改善

农村居住环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调整完善方案环境影响分析 

1、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环境影响 

为优化配置赤坎区土地资源，满足各部门的合理用地需求，本方

案在以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提高土地

节约集约水平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结构和各类用地的规模进行了重

新调整，结构调整将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规划建设用地的增

加、工业园区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将不可避免的改变当地原

有的自然地貌，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将增加，可能导致局部

水环境质量和土壤质量的下降。 

2、土地利用空间布局调整的环境影响 

（1）农用地和其他土地布局调整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方案将部分处于城镇周边、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园区等重点建

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农用地调整为建设用地，导致农用地的生态功能

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表的土壤覆盖，局部区域水泥沥青地面

逐步代替原有的农用地，使得径流下渗受到阻隔。方案实施过程中将

加强对建设占用农用地的控制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影响降

至最低。 

（2）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城乡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遵循了有利于产业布局与城乡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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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要求，加强了与环境保护规划、林地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

协调衔接，并避让了重要生态系统。方案加强了对居民点及城镇用地

的统一规划安排，同时引导企业向市、区级工业区集中，实行工业污

染的集中控制，提高各类用地的准入门槛，可以有效防止高消耗、高

污染的落后工业向农村转移；另一方面，规划方案加强了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建设和整理，这不仅提高了建设用地利用水平，而且有利于改

善生态环境。 

3、土地利用分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通过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的划分和管制规则的执行，明确了可用

于开发建设的区域、限制开发建设的区域以及禁止建设的区域，将饮

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等区域划定为禁止建设区，加强了对土地生态敏感

区域的保护，确保了规划方案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方案在

划定土地用途分区时，充分考虑了土地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划分基

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等土地用途区，明确了保护的重

点范围及管制要求。 

4、土地整治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方案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三旧”改造、土地开发、建

设用地整理等土地整治工程进行安排，通过土地开发，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对耕地的产出率和生产效益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还可以局部改善

田间生态环境，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局部区域植被破坏

和水土流失；通过实施“三旧”改造工程，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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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也有利于改善城乡环境，但由于在

改造过程中会采取一定的工程技术，可能会占用项目周边的地类，因

此项目工程实施期间，必须注意项目施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做好对周边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破坏，

同时施工结束后对周边地类及时复绿。 

5、重点项目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规划期间通过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将改善赤坎区的交通

区位环境，提高城乡电力保障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在重点

建设施工阶段，不可避免的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粉尘、噪声、废

水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同时施工时的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也会破坏土

壤植被，造成土地质量下降，水土流失。这些不利影响在建设项目施

工完成后都可以消除和减缓，只要严格执行环保措施，就能减少工程

建设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维护好自然环境并维持当地的

生态平衡。 

（三）规划调整完善环境影响评价总结 

通过对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及规划的环境协调度分析得出，尽

管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土地整治和重点建设项目安排等会对局

部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上规划方案能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全区的环境质量，保护基础性生态用地，加强对生态敏感

区域的环境保护，并提出了环境基础设施完善等合理的配套措施，规

划方案所带来的不良环境影响能通过相应的措施加以降低和减轻，因

此本规划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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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一、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赤坎区处于发展

建设重要时期，建设用地特别是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逐步加大，将不

可避免占用部分耕地，耕地保护难度日益增大。从赤坎区实际发展

需求出发，充分考虑未来 5 年内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选址，优化设

计减少占用耕地，做好实时监管，切实做好耕地及基本农田的保护

工作。同时，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明确耕地保护责任，建

立和完善耕地保护责任考核体系，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补充耕地面积和质量作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 

二、实现规划实施管理信息化 

建立涵盖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利用规划、基本农田、建设用地

管制分区、土地用途分区、土地整治与重点建设项目等内容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依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建立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规划审批、规划查询、规划修

改审查、基本农田台账、建设用地年度计划台账、数据库更新等功

能，提高实施管理信息化水平；建立规划信息协调共享机制，确保

规划实施过程中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协调性。 

三、严格建设用地管理 

加强土地利用计划调控，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严格实

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解落实计划指标；严格以实际用地考核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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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土地用途和管制规则，以及节约集约用地标准审核项目用地。项

目用地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的相关要求，凡

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供地政策和相关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的，不得通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加强建设项目用地批后监管，充分利用国土资源部建立的土地

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提高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信息化水平，

建立和完善台帐，及时掌握项目建设进度和用地现状。同时，建立

健全建设用地批后监管的考核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 

四、加强土地规划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建立健全土地规划行政执法监督共同责任机制；加强土地规划

实施的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

基层监管力度，推广监察员制度。对于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批地、用

地的，依法查处，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41 
 

第十一章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一、规划调整完善听证情况 

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湛江

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7年 3月 27日在赤坎区委党校三楼会议室对《湛

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举行听证会，来自湛江市赤坎区发展和改革局、湛

江市赤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湛江市城市规划局赤坎分局、湛江

市赤坎区农业局、湛江市环境保护局赤坎分局、湛江市赤坎区教育

局、寸金街道、中山街道、调顺街道、沙湾街道、南桥街道、北桥

街道、中华街道办事处等代表参加听证会议，与会代表无意见分歧，

均表示同意《方案》。会后，湛江市国土资源局组织整理的听证笔录、

听证纪要、听证代表签名表等相关文件齐备，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二、规划调整完善公示情况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号）、《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

案》（粤府函〔2015〕45号）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

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技术指南>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划发

〔2015〕88号）相关规定及要求，湛江市国土资源局赤坎分局于 2017

年 3月 29日起将《方案》在赤坎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公示，并将《方案》在区政府和各街道公示栏公示。至公示期结束，

未收到任何单位或公众对《方案》的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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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调整完善专家评审情况 

2017年 6月 15日，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45号）要求，

湛江市国土资源局在湛江市组织召开了《方案》专家评审会，与会

专家认真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成果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过讨论

和质询，专家组一致同意《方案》通过评审。《方案》已按照专家意

见进一步核实相关数据，补充完善了文本、表格、图件及相关附件

材料，并认真完成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四、各有关部门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一）区直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 

2017年 4月，湛江市国土资源局赤坎分局按照相关规定征求赤

坎区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其中区发展和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规划局赤坎分局、农业局、科学技术局、

民政局、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教育局等部门均表示本方案符合相关

政策要求，无修改意见，环境保护局赤坎分局意见如下： 

我分局为湛江市环境保护局的派出机构，受市环境保护局委托

对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分级监督管理。请贵局径直向市环境保护

局征求意见。 

采纳情况：采纳。《方案》已征求湛江市环境保护局意见，并按

回复意见进一步完善。 

（二）市直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 

2017年 6月，湛江市国土资源局按照相关规定征求市直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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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意见，其中湛江市发展和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农业局、林业局、交通运输局、旅游局、法制局、教育局、

民政局、商务局、科学技术局、城市综合管理局、农垦局、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等部门均无修改意见，其他部门意见及采纳情况如下： 

1、林业局：我局对该方案无修改意见，项目建设涉及使用林地

的，须按规定报批并获得《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后才能使用。 

采纳情况：采纳。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项目建设使用林地的，

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报批用地，并向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待获得《使

用林地审核同意书》后动工建设。 

2、环境保护局：赤坎区范围内有赤坎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涉

及上述区域的土地开发利用必须严格执行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有关规

定。 

采纳情况：采纳。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是在现行规划的基础上，

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已变更建设用地、已批准实施项目不符合禁止

建设区划定要求的地块剔除，其他土地划定为禁止建设区，禁止与

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确需涉及该区域的土地开发利用将征

求环保部门意见，并严格执行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有关规定。 

3、公路管理局：①目前省正在规划建设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湛

江段），该项目已列入省交通运输厅“十三五”重大规划项目，根据

市交通运输局上报市政府的《关于上报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湛江段路

线方案的请示》（湛交报〔2017〕107号），路线初步方案经过调顺跨

海大桥、调顺岛、调顺东路、军民路、广州湾大道。建议在补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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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方案中考虑该项目建设用地。②方案中第 25页第七章重点安排情

况中交通项目“湛江交通投资公司拟建道路项目”建议列出具体项

目。 

采纳情况：部分采纳。《方案》已将“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湛江

段）”列入“赤坎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但由于项目尚未确

定选址，暂未落实建设规模；“湛江交通投资公司拟建道路项目”属

于城市周边拟新建道路，连通城市路网，暂无具体项目名称。 

4、城市规划局：①地块一在《湛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年）》中为有条件建设区，《土规中期调整方案》调整为

基本农田保护区（见附件）。根据市政府要求将高铁西站引入中心城

区的设想，我局正在研究利用现状湛江北站建设高铁站的可行性。

为了保证高铁站选址湛江北站的可实施性，建议在地块一预留高铁

站建设用地规模（见附图）。②根据 1994版《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

和市政府 97 年批准实施的《文章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二用

地性质为林地和公园绿地，同时，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湛江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地块二调整为公园绿地（见附图）。考

虑地块二公园绿地和林地从 94 年控制至今已 23 年，建议本次土规

调整仍将地块二作为公园绿地使用（见附件 2）。③地块三属于 2007

年 6 月《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确定的赤坎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范围，《湛江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将一级保护区规划

为公园绿地，并按照饮用水源保护区有关要求进行控制。考虑目前

环保部门正在申请调整赤坎水库饮用水备用水源的使用功能，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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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省环保厅同意，《土规中期调整方案》建设用地与饮用水源一级

保护区范围有冲突，需待赤坎水库使用功能调整工作完成后才能按

照建设用地使用（见附图）。 

采纳情况：部分采纳。①地块一范围内部分已划定为永久基本

农田，其他地块已安排建设用地规模或划定有条件建设区（可进行

建设用地规模调整），项目选址应避开永久基本农田，尽量选址于已

安排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确需使用有条件建设区，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建设用地规模调整。②地块二属于历史批准用地，按照相关规

定，已落实建设用地规模；且在土地规划中无“公园绿地”地类，

无法调整为公园绿地。③地块三中依据已纳入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的

建设用地以及已批准实施项目范围落实建设用地规模，其余地块仍

保留为禁止建设区，禁止与主导功能不相符的各项建设。 

5、水务局：建议对方案中将 42 公顷水库水面转换为坑塘水面

的调整做进一步复核。 

采纳情况：已采纳。现行规划编制时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土资

厅发〔2009〕51号）相关规定将 42公顷水库水面转换为坑塘水面；

按照广东省相关规定，本次规划调整完善沿用现行规划基数转换。

经复核，《方案》基数转换范围与现行规划保持一致。 

6、海洋与渔业局：《湛江市赤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需与《湛江市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 

采纳情况：已采纳。《方案》编制过程中与《湛江市海洋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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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进行衔接，符合规划相关要求。 

7、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请在规划调整时注意避开文物单位。 

采纳情况：采纳。《方案》编制过程在保持布局整体稳定的前提

下，对新增项目合理安排建设用地指标，新增项目均不涉及文物单

位，规划实施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力度。 

 

 

 

 


